[bookmark: OLE_LINK36]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附件1），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
[bookmark: OLE_LINK21]2.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满足作无效响应处理。
3.采购需求中出现的品牌、型号或者制造商仅起参考作用，不属于指定品牌、型号或者制造商的情形。投标人可参照或者选用其他相当的品牌、型号或者制造商替代，但选用的投标产品技术参数及配置必须满足采购要求。
4.投标人必须对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和资质文件真实性负责，如出现虚假应标情况，投标人除了应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罚外，还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条款来进行赔偿。
5.投标人应对投标内容所涉及的专利承担法律责任，并负责保护采购人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一切由于文字、商标、技术和软件专利授权引起的法律裁决、诉讼和赔偿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6.本项目所有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详见采购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bookmark: OLE_LINK43]技术参数及配置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

	1
	多场景导航仿真与抗干扰测试装置
	1
	台
	一、技术要求：
1.频点：包含但不限于GPS L1C/A，BDS B1I/B1C，GLONASS G1，Galileo E1等；
2.功率范围：（-165~-20）dBm，误差：±0.5dB；
▲3.伪距误差：≤0.01m；伪距率误差：≤0.001m/s；
4.通道一致性：≤0.3ns；
5.动态范围：高程≥8000Km；速度≥120000m/s；加速度≥8000m/s2；加加速度≥10000m/s3；
6.标准1PPS脉冲信号和10 MHz时钟信号输出；
7.干扰源（或模块）：
（1） 射频信号
射频信号载波频率最大允许误差：士100Hz；信号带宽:>2.046 MHz；
（2） 发射功率
功率范围：(-70~0)dBm；功率分辨力：优于0.5 dB；功率最大允许误差：士2dB；
（3）频谱纯度
▲谐波抑制：(-60~-20)dBc；非谐波抑制：(-60~-30)dBc;
▲相位噪声：(-90~-60)dBc/Hz(频偏 10 Hz);
(-100~-65)dBc/Hz(频偏100Hz);
(-110~-70)dBc/Hz(频偏1kHz);
(-120~-80)dBc/Hz(频偏10 kHz);
(-130~-85)dBc/Hz(频偏100 kHz)；
（4）误差矢量幅度
误差矢量幅度：<20%；
（5）干扰特性
干扰初始化时间：<300s;
干扰生效时间：<75 s;
时间干扰误差：<2 μs；
（6）1PPS 定时误差：<300 ns。
二、功能要求：
1.支持GPS、BDS、GLONASS、GALILEO星座仿真；
2.支持速度、加速度、时间、位置、距离（里程）等测试场景仿真；
3.支持轨迹仿真，包括加减速、转弯、高程变化等高精度2D/3D运动轨迹等；
4.具有差分模拟功能，支持RTK仿真，包括及RTK初始化时间、RTK定位偏差和精密度等测试；
5.支持干扰仿真，包括压制干扰和欺骗干扰，如城市、隧道、高架桥、强电磁干扰区以及位置、速度、时间拉偏等场景；
6.支持环境效应仿真，如电离层、对流层、多路径等
7.支持仿真参数设置，如时间、功率、轨道、环境效应、轨迹等参数设置；
8.支持仿真数据导出功能，包括广播星历、导航电文、卫星运行状态信息、载体运动状态信息等；
9.支持仿真实时状态显示，如卫星星座、编号、俯仰角、方位角、伪距、伪距率、电离层误差对流层误差等信息显示，以及天空视图、运动轨迹显示等；
10.支持远程控制、有线、无线测试等；
11.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便携式模块含内置电池，支持现场使用，星座（频点包括但不限于GPS L1C/A，L2;BDS B1I,B1C,B2A）、速度、加速度、时间、位置、距离（里程）等符合技术参数要求，支持运动轨迹模拟等功能。
12.主机尺寸：宽x高x深≤500mmx230mmx550mm，重量≤30kg;
便携式模块尺寸：长x宽x高≤320mmx200mmx100mm，重量<5Kg。
	工业

	2
	2kN多分量力传感器校准装置
	1
	台
	1.功能要求
▲1.1具备x、y、z三个方向的力值校准能力；
1.2具备x、y、z三个方向顺时针和逆时针的纯力矩校准能力；
1.3具备x、y、z三个方向力和力矩中任意组合的加载能力，即任意一个力/力矩加载在被校传感器上后，剩余五个力/力矩仍能被校准装置加载至被校传感器上。
2.技术要求
2.1 z向力(Fz)
▲2.1.1 测量范围：±(20～2000)N
▲2.1.2 最大允许误差：±0.05%
2.1.3 重复性：≤0.05%
2.1.4 测量不确定度：Urel≤0.05%(k=2）
2.2 x、y向力 (Fx、Fy)
▲2.2.1 测量范围：±(10～1000)N
▲2.2.2 最大允许误差：±0.05%
2.2.3 重复性：≤0.05%
2.2.4 测量不确定度：Urel≤0.05%(k=2）
2.3 x、y、z向力矩 (Mx、My、Mz)
▲2.3.1 测量范围：±(1～100)Nm
▲2.3.2 最大允许误差：±0.1%
2.3.3 测量不确定度：Urel≤0.1%(k=2）
2.4有效工作空间：不小于240mm×240mm×500mm（长×宽×高）
2.5砝码质量最大允许误差：±0.005%
2.6力值/力矩加卸载时间：≤30s；
3.分项技术要求
3.1 机架
机架主要由基座、丝杠/立柱、中梁、上梁等组成一个刚性的框架，整体机架需保证足够的强度与刚度，设计安全系数大于等于3，设备有效工作空间不小于240mm×240 mm×500 mm（长×宽×高）。
3.2 移动横梁
采用合金钢（性能不低于40Cr）制造，用于安装多分量传感器，在导向机构的约束下可沿立柱上垂直移动，移动横梁的移动采用伺服电机位移控制，根据工作需要可动态控制，移动速度范围为(0～300)mm/min，位置控制精度优于±0.02 mm。
3.3  z向施力机构组
3.3.1施力机构组由反向器及其平衡机构、力转向机构、砝码及力加载机构组成，用于Fz、Mx、My三个分量的加载；
3.3.2砝码采用304不锈钢材料，表面粗糙度小于1.6µm；
▲3.3.3施力机构组满足Fz、Mx、My校准要求。具体来说，至少应当满足z向为测量范围为±(20～2000)N及Mx/My力矩测量范围为±(1～100)Nm的多分量力传感器的校准，同时满足被校传感器满量程的0%、±20%、±40%、±60%、±80%、±100%力值的加载；
3.3.4砝码加/卸采用电动位移控制方式，位置控制精度优于±0.02 mm。
3.4  x /y向施力机构组
3.4.1施力机构组由多组力转向机构、砝码及力加载机构组成，用于Fx、Fy、Mz三个分量的加载；
3.4.2砝码采用304不锈钢材料，表面粗糙度小于1.6µm；
▲3.4.3施力机构组满足Fx、Fy、Mz校准要求。具体来说，至少应当满足x/y向力测量范围为±(10～1000)N及Mz力矩测量范围为±(1～100)Nm的多分量力传感器的校准，同时满足被校传感器满量程的0%、±20%、±40%、±60%、±80%、±100%力值的加载；
3.4.4砝码加/卸采用电动位移控制方式，位置控制精度优于±0.02 mm。
3.5控制系统
3.5.1伺服控制系统包括数据采集处理系统、电器控制系统等组成，能独立或同步控制6个分量的加载；
3.5.2具有用于控制和数据采集功能，配备相应设备；
3.5.3应用软件能按自动、半自动和手动方式进行操作；
3.5.4应用软件能自动采集、计算、处理、保存和输出数据；
3.5.5应用软件能提供数据接口，与使用方的信息管理系统兼容，校准数据可按照使用方要求生成固定格式的原始记录和校准证书。
4.其它要求
4.1安全保护：设置多重安全保护功能，包括被检传感器防过载的软件保护、限位装置的机械保护、伺服驱动器的扭矩过载保护和急停开关的手动应急保护；
4.2噪声与振动：当校准装置处于工作状态时，在任意时刻执行任意动作时产生的噪声不大于60分贝，任意部件不能产生明显振动；
4.3 至少配置校准多分量力传感器的6通道数据采集仪表1套，最大允许误差：±0.01%；
4.4夹具：至少提供被校传感器的夹具1套，并详细描述夹具的结构原理；
4.5校准方案：详细描述对一个多分量力传感器校准的过程，包括单分量及至少二个分量组合加载的实施方式；
4.6 装置测量不确定度：需分别提供校准装置力值测量和力矩测量的不确定度分析报告。
	工业

	3
	荧光及吸收光谱仪
	1
	台
	技术要求：
1.水拉曼灵敏度：6000:1；
2.荧光光谱范围：250-1100nm；
3.吸收光谱范围：250-1000nm；
4.积分时间：≤100ms
5.狭缝宽度：1, 2, 3, 5, 10, 20nm，6挡可调；
6.荧光光谱采集速度：≥500000nm/min；
7.三维光谱采集速率：≤5s；
8.吸光度准确性：≤ ±0.02A；
9.波长准确性：≤±1nm；
10.吸光度范围：0-2A。
	工业

	4
	电子定量包装秤智能检定装置
	1
	台
	技术要求：
1. 整套检定装置符合JJG 564-2019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检定规程》要求；
▲1.1 准确度等级：不低于[image: ]级；
▲1.2 检定分度值：≤10g；
▲1.3 最大秤量：≥60kg。
2. 具有用于控制和数据采集功能，配备相应设备；
3. 电子定量包装秤检定数据处理软件1套，具体包含：
3.1 数据采集模块；
3.2 每次装料的最大偏差mdmax、预设值误差se、准确度等级自动判定等计算模块；
3.3原始记录和证书生成模块。
	工业

	商务条款
	[bookmark: OLE_LINK47]1.合同签订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2.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90天内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
3.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供应商首次支付合同金额的50%；每单件独立设备到货后，中标供应商出具请款材料，采购人支付该单项设备合同金额的40%；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10%。按每单件独立设备完成验收合格即支付该件对应尾款。采购人每次付款前，中标供应商应将同等金额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开具给采购人，否则，采购人可以顺延付款。
（2）若中标供应商供货产品为进口产品，付款前中标供应商应将同等金额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开具给采购人，否则，采购人可以拒绝付款。
5.质保期：
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产品“三包”，货物（易耗品除外）质保期不少于一年，分项设备有质保期要求的按其要求。保修期自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并以双方最终验收报告签字日开始计算。保修期内，中标供应商将负责处理并解决故障，并更换有故障的零、部件，一切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负责。
6.售后服务要求：
（1）售后技术服务包括送货上门、安装调试、现场培训2～3名相关人员至掌握设备操作及日常维护等，投标报价应包含为实施项目所必须的售后技术服务。分项设备要求产品生产厂家提供技术人员培训的，按其要求执行。
（2）设备出现故障后，中标供应商负责需要2小时内做出响应，24小时内派工程师到现场进行故障排除，48小时内故障无法修复的，需要立即提供与原设备技术参数要求相同或高于原设备技术参数要求的备用产品，以保证采购人的正常工作，中标供应商需进行定期维护。
（3）软件在维保期内维修及完善性升级，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4）投标文件提供培训方案，培训内容、培训措施符合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2]7.报价要求：投标报价为采购人指定地点的现场交货价，包括：
（1）货物的价格：包括货款、安装调试费、验收费（含检定、校准费，如有）；
（2）货物的标准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的价格。
（3）运输、装卸、调试、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费。
8.验收标准：
（1）检查供货范围或服务范围
货物类：产品到达现场后，中标供应商应在采购人单位人员在场情况下当面开箱，共同清点、检查外观，作出开箱记录，双方签字确认。中标供应商应保证货物到达采购人所在地完好无损，如有缺漏、损坏，由中标供应商负责调换、补齐或赔偿。
（2）中标供应商应提供完备的技术或服务资料、装箱单和合格证等，并派遣专业人员进行现场安装调试。验收合格条件如下：
（3）货物或服务技术参数与投标文件中技术需求偏离表或证明材料一致，性能或指标达到规定的标准，否则，以实际货物或服务技术参数与投标文件技术需求偏离表参数或证明材料比较，按如下情况处理：
1）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技术需求偏离表或证明材料中满足或优于的技术参数，在验收时实际不满足技术参数要求的，视为供货商违约，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拒收货物，并追究中标供应商责任，同时报财政部门备案。
2）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技术需求偏离表或证明材料中优于的技术参数，在验收时实际仅满足并未优于技术参数要求的，视为供货商违约，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拒收货物，并追究中标供应商责任，同时报财政部门备案。
3）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技术需求偏离表或证明材料中满足的技术参数，在验收时实际优于技术参数的要求，以满足技术参数的要求验收。
4）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技术需求偏离表或证明材料中优于的技术参数，在验收时实际也优于技术参数的要求，但没有达到技术需求偏离表或证明材料中优于的程度，由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协商按是否满足要求验收。
5）实际货物与投标货物型号不一致的，验收时不论实际是优于还是满足技术参数的要求，采购人均有权终止合同拒收货物。如影响货物或服务的使用、质量、档次及采购人需求的，还可视为供货商违约，追究中标供应商责任，同时报财政部门备案。
（4）技术资料、装箱单、合格证等资料齐全。
（5）在测试或试运行期间所出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并运行或工作正常。
（6）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交货及验收，并经采购人确认。
（7）产品或服务在安装调试并试运行符合要求后，还必须负责完成原有所有旧的货架及物流设备及软件系统的重新部署安装、集成、调试并能整体通过测试顺利运行，运行顺畅才作为最终验收。
（8）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达到招标文件规定要求，且对采购人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9）采购人需要制造商对中标供应商交付的产品或服务（包括质量、参数等）进行确认的，制造商应予以配合并出具书面意见，相关配合事项由中标供应商与制造商协调。
（10）产品包装材料归采购人所有。
（11）其他验收要求按第五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执行，未尽事宜按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其他说明
	一、进口产品说明：
▲本项目“需求一览表”中的第3项货物“荧光及吸收光谱仪”已按规定办妥进口产品采购审核手续，投标产品可选用进口产品；但如选用进口产品时必须为全套原装进口产品（即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并提供原厂商或中国大陆有效代理商出具有效授权书原件和有效的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同时投标人必须负责办理进口产品所有相关手续并承担所有费用。优先采购向我国企业转让技术、与我国企业签订消化吸收再创新方案的投标人的进口产品。其他货物不接受进口产品参与投标，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号）的规定，政府采购活动中既有本国产品又有非本国产品参与竞争的，依法对符合政策要求的本国产品给予价格评审优惠，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产品在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按照《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核算基本规则》（见附件3）计算。
三、与本项目有关的设计图纸、技术规范、文件等附件资料及其获取方式：
文件或者资料名称： 无                                
公布渠道或者获取方式：无                             
四、核心产品：
本项目的核心产品为“需求一览表”中第1项产品：“多场景导航仿真与抗干扰测试装置”。
▲五、允许负偏离项：
商务条款评审中允许负偏离的条款数为0项。
技术需求评审中允许负偏离的条款数为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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